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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一

口郑效桥 [贵州大学 贵阳550025]

【摘要]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原则之一。本文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指出其

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诸如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确定性，对法规适用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

冲突规范，对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作出的相同处罚是否排斥未提供法定指引等问题，进而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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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圈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8—8105(2007)02—0102—04

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依法惩戒违反行

政管理秩序的个人、组织的一种行政行为，属行政制

裁范畴。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是对违反行政

管理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的一种惩戒、教育手段，目的

是使相对人今后不再重犯同一违法行为。

因为行政处罚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直接影响相

对人权利义务，对相对人的声誉、财产、行为甚至人身

自由产生不利后果的特点，使得行政处罚必须严格依

法设定、执行、监督与救济，并遵守法定的行政处罚原

则与适用原则。笔者在本文中想予以讨论的，就是行

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

的几个问题。

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定义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处罚适用原

则之一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其具体内涵、定义依我国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为“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

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行政罚款的行政处罚”。

这一原则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处罚机关滥用职权，

对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以同一事实理由处以几次行

政处罚，以获得不当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处于被

管理地位的相对人法定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的行政

侵犯，使一定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与一定

的法律责任相互确定挂钩，进而体现法律制度与行政

管理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价值。

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处于管理地位的行政主

体拥有以国家名义出现的行政管理权，具有先定力、

执行力与强制力。尤其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家行政日益深入到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行政权

这一管理优益权规范的必要性逐渐突出，并日益为人

们所认识。而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一方，

由于与行政主体的地位的不对等性，其合法权益在与

国家公权力的冲突中便显得尤为渺小。行政相对人

即使是违反了一定的行政管理法规，受到一定的行政

处罚，其作为一般公民的另一身份属性的合法权益的

保障与事后救济与保障，是现代行政的价值理念之

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这种法

理价值理念的追求。将其通俗化来表述，便是犯错一

次就只能、只需承担一次行政处罚，且这种处罚必须

是先有的、法定的。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在行政处罚适用中

的几个问题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我国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

中尚有未得以充分明晰之处，导致了行政管理实践中

的一些混乱、相悖状态。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行政处罚法》对“一事不再罚”处罚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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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欠缺唯一的确定性

对几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

规的行为，该由哪个行政机关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规

定。例如有的规章法规规定对某一违法行为，可以由

几个机关去处理，与此同时，无论是出于现实还是法

理都不允许相对人对处罚的主体进行选择。因此，由

于部门利益、权责划分不清，机关间协调不尽充分等

原因，在实践中产生了由不同行政机关分别进行一次

行政处罚，而在事实上产生“一事多次罚”的形式上合

乎法律原则，但却悖离原则的内在价值要求的合法、

矛盾现象。笔者暂称为行政处罚主体的竞合。这无

疑是不符合行政统一性、行政法治、行政管理价值的

追求的。

(二)《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法规

适用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规范

随着行政法制的发展与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对社

会关系调整、保障的日益细化，一个违反行政管理法

规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侵犯了不同社会利益客体的后

果，这时就可能会出现保护不同利益客体的特别法都

对该行为竞相适用，而同时产生几个不同的法律责

任、法律后果的现象。笔者称之为法律法规适用的竞

合。而此时如果对相对人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做出

几个不同的处罚决定，就赐显违反“一个行为，不得两

次以上处罚(此处亦可表现为几份处罚，但处罚之间

肯定会出现时间上的先后、客观上的表现也是次序不

同)”的原则。而如果只做出一项处罚决定，往往会面

临一般法与一般法之间、特别法与特别法之间互无优

位，难以决定选择适用的难为局面。这种情况给行政

主体的处罚管理提出了行政执法实践上的难题。

(三)《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相同

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作出的相同处罚是否排斥

未提供法定指引

笔者认为这是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另一种特殊

表现形式。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达，物流、人流、资金流

与智力成果大流通在全国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

出现，一个违法行为在一地已被一个行政主体处罚

后，是否还应承担另一地、另一相同职能但主体资格

不同的行政主体以相同理由、依据而做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呢?例如司机王某运送西瓜由A省到C省，途

中被A省道路行政管理部门认定车辆超载并处以罚

金。后途经B省又被当地路政管理部门以超载为由

处以罚金。最后进入c省境内再次受到C省路政管

理部门的相同理由依据的第三次处罚。王某若以《行

政处罚法》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抗辩之，得到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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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可能是“他主体的处罚并不代表本主体的处罚。本

主体只要不对你进行第二次处罚便不违犯该原则。”

确实，我国《宪法》与《行政组织法》都授权有关行政部

门行政主体资格与相应的处罚权限，他们均以行政主

体身份进行行政规制、行政管理，其主体资格是法定

的。以“一主体没有实施两次处罚，他主体并不代表

本主体”的理由进行抗辩似乎有其逻辑、法理的合法

性与合理性。这种现象在现实行政管理处罚中广泛

存在。“一事不再罚”原则对此似乎显得无能为力。

我们先且不论该抗辩理由是否成立，但单凭“一事不

再罚”似乎无法判定其违法性与无效性。

三、解决上述几个问题的建议

出现这三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尚

未充分完善、立法技术不够成熟、行政理论研究还不

够细致等客观因素，也有争夺部门利益方面的主观因

素，笔者在此试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

般理论、原则提出解决办法。

(一)行政处罚主体竞合问题

对于前述第一项“一事不再罚”原则缺乏处罚主

体法定唯一性的缺漏，首先应该在立法上引起重视，

进而规范立法行为，减少不必要的“一权多授”、“多部

门授权”，从而在立法设计上防止、杜绝此种不符合立

法科学的缺陷。而在立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可

以依照以下三个原则来解决：

1．专职部门优于一般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处罚

的原则。这是考虑到现代行政的复杂性、专门性、技

术性特点，由专门的职能部门管理、处罚更有利于行

为性质的认定、违法行为后果的确认与处罚幅度的统

一性与科学性。

2．层级低的部门优予层级高的部门进行管理、

处罚的原则。这是考虑到基层行政管理部门的分布

面较广，更有利于及时发现、处理违反行政法律法规

的行为，也便利于当事人依事后救济程序提起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的管辖、处理与裁判。

3．通过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将法律法规中所有

出现几个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情形，都整理规范归结

到由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几个机关组成的联合执法机

构以共同名义做出处罚决定。此方法可以作为上述

两个原则的补充。适用解决几个专门职能部门之间、

几个一般职能部门之间、几个同级行政机关之间的管

理权确定的问题。但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是现实中

较难操作，要将法律法规中所有出现此种冲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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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整理规范、再由法律规定授权联合执法机构处

薄理，实践中将会导致增加立法整理的工作负担与行政

人员编制膨胀等弊端，所以应仅局限于作为上述两个

原则的补充。

行政法学界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重新定义“一事

不再罚”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提出的定义为：“不

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罚两次或两次

以上”。【11笔者认为这种表述在处罚主体的唯一性确

定上还存有欠缺。而容易被默认理解为“同一行政主

体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处罚两次

或两次以上”，而“由不同行政主体‘依法’同时以同一

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则是符合“一事

不再罚”的形式合法、实质不合法现象，这就成了规避

这一原则的“合法”情形。因此笔者认为此种表述也

不是十分严密的。

(二)法律法规适用竞合冲突未能提供合适的冲

突规则的问题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之所以会有两个以上法规、

规章对同一行为从不同角度规定处罚，这是立法者从

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这一行为变成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可按不同法规、

规章规定处罚两次以上，随着我国法规、规章的日益

增加、规定日益细密，这一行为被处罚的次数将不断

增加，其后果不堪设想。”[21这种几个法律法规对同一

违法行为进行规制的情形似乎已超出“一事不再罚”

的要求，但行政处罚所体现的是行政相对人在违反了

行玫管理法规后，所应依法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责

任，是一种对国家的责任、义务。这不同于有的刑事

犯罪中还需负担民事方面的赔偿责任。既然只是一

种责任形式，那就必须只能承担一种责任后果。如果

按照某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可以同时处以几个不同的

行政处罚，这无疑就给相对人设定了过重的不合理的

法律责任负担；与此同时，法律的行为规范指引性与

责任后果的唯一确定性将被牺牲，稳定性的存亡也会

取决于执法主体的意念之间。这明显是有悖于行政

法治的行为规范、可预见性、稳定性等基本价值要求

的。所以对这个法律法规适用竞合的问题必须引起

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在此，笔者试给出几个冲突

规范：

1．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一般法)的原则。这是法

理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采用这一原则的原因与意义

笔者在此不加赘述。

2．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管理面

对的是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新法往往更能体现立法

者对现实生活、社会现象的把握、定性、调整的立法意

图与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理念，从而实现行政管理与时

俱进的科学性与积极性，也有利于相对人对处罚理

由、处罚依据、处罚方式与责任形式的接受与认识，避

免出现使用过时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而导致相对人

的逆反心理，导致降低行政效率与增加行政成本

负担。

3．对相对人处罚程度较轻的形式优于对相对人

处罚程度较重的形式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处罚只

是实现一定行政管理目的的具有教育、惩戒两重性的

手段，处罚不是目的，令相对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也不是目的。站在受处罚的相对人的角度而言，受到

行政处罚本身在精神上已是一种不利的后果，责任形

式、法律后果的轻重、制裁幅度的大小往往会影响、关

系到相对人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与接受程度。所

以，刻意地加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处罚负担，并不见

得是绝对必要的。而站在行政处罚主体的角度而言，

对相对人有意识、有选择地适用制裁后果较轻的行政

处罚形式，将无疑更能体现行政执法、行政法治中“寓

情于治”的成熟管理技巧，将会更容易实现管理者与

被管理者的管理一反馈与意见的传达与接受，有利于

相对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接受与理解，从而有助行政

管理的顺畅运行与整体行政效率的提高。

4．绝对禁止同时对一行为适用多法、多种处罚

的原则。同时适用多法、给予多种行政处罚的不利后

果、于法于理的不成立前面已有论述。必须在行政处

罚制度中强调这一原则，以免因为行政主体故意或过

失导致此种情形的出现。值得提出的是，在适用上述

三项冲突规范对相对人进行处罚后，行政主体应有义

务对相对人进行告知教育，使相对人了解自己的行为

对社会关系造成的多种危害与在法律上的多种不利

后果。从而在今后的行为中能引起应有的注意，不致

再违反他法而再受他种处罚。

(三)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作出的相同处

罚是否排斥未提供法定指引该如何处理

笔者认为在此之前还有个法理问题需要明晰。

举上述王某运输西瓜的案例。对其进行处罚的A、B、

C三省路政管理部门都是合法、有权、互无隶属关系

的三个独立行政主体，他们三者的处罚行为似乎不违

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因为他们均以自己的主体名义

做出了“合法”的“一次”处罚，虽然理由依据是一样

的。然而这样真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吗?笔

者认为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三个互不隶属的不

同行政主体他们行政权均是来自于国家的授权，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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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他们的权力均源属于一个根本的主体——国家，

而他们都只是国家设立在不同地区进行行政管理的

代表机构。因此，这三个形似独立的主体其实质是一

体的。

从法制的角度来考察，他们适用的是相同的法律

法规，而正是这套法律法规的原则要求他们“一事不

再罚”。也就是说，相对人如果因违法行为被适用这

套法律法规承担了行政处罚不利后果，他们从法制统

一的要求出发均应予以确认与保护，而不能无视其他

行政主体据此做出的处罚决定而冒违反“一事不再

罚”之大不韪再次进行处罚。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反

和背离行政法制统一性要求的。

从相对人的角度来考察，行政机关依法适用法律

法规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是有绝对义务接

受的，因为这种处罚是一种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

对公共秩序的一种要求与调整，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需

要与体现，是由处罚机关代表国家意志做出的规制性

的国家行为。而如果允许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

对同一行为进行多次处罚，就会使相对人产生“究竟

哪一个处罚机关才代表国家?是不是一个处罚机关

代表一个‘国家’?各个处罚机关是否各自代表‘各

自’的‘国家’?”的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疑问

是对国家主权(对外最高代表权、对内最高统治权)、

行政权统一的疑问，其政治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会

造成相对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国家权力的行使、国

家代表的唯一性等问题的认识混乱，甚至会让相对人

产生国家主权对内表现形式之一的统一行政权被行

政执法机关故意割裂的认识，这对国家主权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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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制的统一、行政法制建设的破坏性无疑是致

命的。

行政实践中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是因为地方利益

主义、部门利益主义在作祟，行政管理不是一种获利

机制，我们更不能认同“雁过拔毛”的合理性。行政管

理是一个国家对公共秩序的要求、调整、规范，而不是

某些人、某些机关牟利的机制。处理这个《行政处罚

法》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该由谁来处罚，是否

排斥相同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的问题，不是应该设计

出什么解决原则、方法机制的问题，基于上述问题的

重大危害性，应该在《行政处罚法》中予以明令禁止，

只一律承认肯定首次处罚的唯一合法性，并赋予相对

人对二次处罚的积极抗辩权，以维护主权法制的整体

统一性，制止滥用权力、争夺利益乱法的不正常现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是必要

与科学的，是反映自然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追求的。

但在理论与实践中，我们还须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

以期尽识其真义，从而使其真正完备起来，为行政执

法、行政处罚实践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指导与更强的依

据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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